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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112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112年6月27日（星期二）上午9時 

地點：新北市永和區民權路53號9樓（儷宴婚宴會館） 

出席：出席股東及股東委託代理人所代表之股份共計150,468,559股（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股數92,693,189股），占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180,537,453股中有表決權股份

178,009,590股之84.52％。 

出席董事計有：陳何家、吳延君、吳昕東、黃榮群、黃昆宗、謝榮富、莊鴻文、翁正

成、張志強、倪福華、詹光宇、王博義、陳吳惠純、林伯峰、李克曾、厲以剛，計16

人。 

出席獨立董事計有：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李清國、曾瀚霖、許淑萍，計3人。 

列席：法律顧問鄭洋一律師、鍾毓理律師、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柯俊輝會計師、王麗

燕會計師 

主席：陳董事長何家 紀錄：萬德音 

一、宣布開會： 

議事組報告至9時正，出席股份總數150,468,559股，占有表決權股份178,009,590股之

84.52％，已達法定開會股數，主席依法宣布本(112)年股東常會正式開始。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民國111年度營業報告書，敬請 鑒察。詳如附件一。 

  (二)審計委員會查核本公司民國111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敬請 鑒察。詳如附件二。 

  (三)本公司民國111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詳議事手冊第5頁，敬請 鑒察。 

  (四) 本公司民國111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詳議事手冊第6頁，敬請 鑒察。 

以上報告事項，全體出席股東均洽悉。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由：謹提本公司民國 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 

  說明： 

一、本公司111年度稅前盈餘2億640萬1,111元，營利事業所得稅費用6,254萬2,272元，

稅後盈餘1億4,385萬8,839元；本公司與子公司111年度合併稅前盈餘2億1,331萬

5,846元，營利事業所得稅費用6,945萬7,007元，稅後盈餘1億4,385萬8,83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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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王麗燕、江佳芳會計師查核完竣；併同營業報告書

提陳詳如附件一。 

二、本案業經審計委員會完成審議，並經本(19)屆第10次董事會議通過，茲依法提請 承

認。 

  決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 150,468,559 權。表決結果：承認權數

150,402,84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92,667,725 權），反對權數 14,559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4,559 權），無效票 0 權，棄權/未投票 51,16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0,905 權）。承認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9.95％，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由：謹提本公司民國 111 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說明：本公司 111 年盈餘分配，業經審計委員會查核完峻並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檢附盈餘

分配表詳如下表，茲依法提請 承認。 

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中華民國 111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101,350,537 

加：111 年度稅後淨利 143,858,839 

加：111 年度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稅後淨額 12,225,774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15,608,461 

可供分配盈餘 241,826,689 

分配項目：  

股東股利-現金(每股 1元) 180,537,453 

期末未分配盈餘 61,289,236 

    註一：優先分配民國 111 年度盈餘。 

    註二：依本公司章程第 33 條之 1規定，得授權董事會決議將應分派之股息及紅利之全部

或一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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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 150,468,559 權。表決結果：承認權數

150,402,835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92,667,720 權），反對權數 14,564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4,564 權），無效票 0 權，棄權/未投票 51,16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0,905 權）。承認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9.95％，本案照案通過。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由：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敬請 公決。 

說明： 

一、配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規定，得以視訊方式召開股東會，爰增訂本公司「股東會

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三。 

二、本案經提本(19)屆第10次董事會議通過，茲依法提請 公決。 

  決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 150,468,559 權。表決結果：贊成權數

150,401,701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92,666,586 權），反對權數 15,699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5,699 權），無效票 0 權，棄權/未投票 51,159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0,904 權）。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9.95％，本案照案通過，修正日期為本(112)年 6 月 27 日。 

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由：修正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案，敬請 公決。 

說明： 

一、本公司董事選舉已採用候選人提名制度，股東於股東會召開前，即可從候選人名

單知悉各候選人姓名等資訊選任之，無需以股東戶號或身分證字號辨明候選人身

分，爰刪修本辦法第七、八條條文，以配合實務作業。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詳如

附件四。 

二、本案經提本(19)屆第10次董事會議通過，茲依法提請 公決。 

  決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 150,468,559 權。表決結果：贊成權數

150,399,612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92,664,497 權），反對權數 18,787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8,787 權），無效票 0 權，棄權/未投票 50,16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9,905 權）。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9.95％，本案照案通過，修正日期為本(112)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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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上午 9時 28 分全部議程完畢，主席宣布散會。 

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 

 

主席：陳何家                               紀錄：萬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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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 

壹、業務計畫概況： 

本公司民國 111 年度營運收入目標為 18 億 3,572 萬餘元，稅前盈餘為 2 億 3,500 萬

餘元。營業外收益因全球金融市場接連受到新冠疫情、中美貿易戰、俄烏戰爭、地緣政治

及通貨膨脹等因素影響而不如預期，惟全體同仁克服疫情與外在嚴峻環境，致力本業裝置

業務推廣與供氣服務，全年營運收入達成率為 104.63%，年度稅前盈餘達成率為 87.83%。 

貳、營運計畫實施成效： 

  一、營運計畫： 

   （一）推廣目標： 

        111 年度推廣目標裝置費戶預定為4,300 戶，除辦理年度計畫延伸案外，兼顧現有管線

地區補密，計完成裝置費戶4,897 戶，達成率113.88％，較上（110）年增加 239 戶。 

   （二）營運收入： 

        111 年度預定為18億 3,572 萬餘元，實際收入為19 億 2,080 萬餘元，達成率104.63

％，較上（110）年增加1億 4,516 萬餘元，母子公司合併營業收入為19 億 4,631 萬

餘元。 

    （三）稅前盈餘： 

        111 年度預定為 2億 3,500 萬餘元，實際盈餘為 2億 640 萬餘元，達成率 87.83％，

較上（110）年減少 1億 8,490 萬餘元，母子公司合併稅前盈餘為 2億 1,331 萬餘元。 

    （四）購氣量： 

        111 年度購氣量 1億 1,351 萬 1,770 立方公尺，較上（110）年度 1億 1,066 萬 8,168

立方公尺，增加 284 萬 3,602 立方公尺，購氣增加 2.57％。 

    （五）售氣量： 

        111 年度實際售氣量為 1 億 1,419 萬 5,156 立方公尺，較上（110）年度 1 億 1,213

萬 9,074 立方公尺，增加 205 萬 6,082 立方公尺，售氣增加 1.83％。 

以上統計如附表一。 

    （六）氣費繳納服務： 

        用戶氣費繳納至 111 年底止，已約定郵局及金融機構可代繳氣費者計有 52 家，代繳

氣費戶累計達 16 萬 1,865 戶，占總用戶 44.40％；委託超商代收氣費商店 5家，代

收有87萬 8,653戶次；另委由網路5家及電子支付8家代收，累計戶數達21萬 6,872

戶次；並約定有銀行 15 家，可供用戶利用信用卡定期代（扣）繳氣費。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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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計量表更換： 

        計量表更換作業，111年度目標為3 萬 3,500 戶，實際完成4萬 1,561 戶（微電腦表3

萬 2,993 戶、機械表8,568 戶），換表率為124.06％。 

    （八）補密戶數： 

        111 年度既有管線補密推廣累計 957 戶，占全年推廣戶 4,897 戶之 19.54％。 

（九）管線延伸計畫成效檢討： 

        111年度管線延伸計畫案，係經第19屆第 2次董事會議通過辦理24案，預算為6,114

萬元，預計裝置戶為 3,238 戶；全年共計完成 28 案，較預定計畫增加 4案，總工程

費 6,270 萬 812 元，支出費用較原預算增加 156 萬 812 元。已繳裝置費戶全年合計

3,940 戶，達成率 121.68％。 

其中雙和地區為 9 案，工程預算為 2,192 萬元；預計裝置戶 1,147 戶，已繳裝置費

戶 1,405 戶，達成率為 122.49％。實際完成 13 案，工程費 2,255 萬 7,942 元。另新

店、文山、深坑地區為 15 案，工程預算為 3,922 萬元；預計裝置戶 2,091 戶，已繳

裝置費戶 2,535 戶，達成率為 121.23％。實際完成 15 案，工程費 4,014 萬 2,870

元。詳如附表二。 

    （十）用戶管線定期檢查： 

依天然氣事業法第 48 條規定，以每 2年分區逐月循環檢查方式辦理，確保用戶供氣

安全。另按新北市政府規定：用戶管線裝置 35 年以上且前次檢查不合格者、連續 2

次未定檢及天然氣表內管線腐蝕或遭包覆，經開立改善通知單尚未改善者，定檢頻

率將由 2年 1次調整為 1年 1次，強化供氣安全。 

111 年度預定檢查 17 萬 9,099 戶，實際完成 15 萬 1,260 戶，定檢率 84.46％，合乎

主管機關規定。惟對於仍未受檢用戶，將持續執行補檢作業。 

二、固定資產改良：111 年度預定汰換管線 9,000 公尺，實際抽換更新管線 1 萬 1,347 公尺；

為強化供氣管網耐震能力，自 106 年起逐步將鑄鐵管更新為 PE 管，年度計 3,025 公尺；

另配合地方公共建設污水工程、捷運工程需要更新管線計 8,002.81 公尺，共計支出維護

費 1億 5,065 萬 0,582 元，以確保供輸氣設施之安全無虞。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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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111 年度營運業績統計表 
 

項目 累計至 110 年底 111 年當年 歷年累計 備註 

申請戶數 39 萬 8,978 戶 4,935 戶 40 萬 3,913 戶  

繳裝置費戶 38 萬 8,854 戶 4,897 戶 39 萬 3,751 戶  

供氣戶數 36 萬 760 戶 4,640 戶 36 萬 5,400 戶  

計費戶數 35 萬 9,717 戶 4,882 戶 36 萬 4,599 戶  

售氣度數 
1 億 1,213 萬

9,074 立方公尺 

1 億 1,419 萬

5,156 立方公尺 
  

營業收入  
19 億 2,080 萬

3,41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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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111 年度管線延伸工程統計表 
 

地 區 

年度計畫 實際執行 
預計裝置

戶數 

已繳裝置

費戶數 

達成率

(％) 延伸

案 

工程概算 

（元） 

延伸

案 

工程結算 

（元） 

中 和 

永 和 
9 21,920,000 13 

 

22,557,942 

 

1,147 1,405 122.49 

新 店 

文 山 

深 坑 

15 39,220,000 15 

 

40,142,870 

 

2,091 2,535 121.23 

合 計 24 61,140,000 

 

28 

 

 

62,700,812 

 

3,238 3,940 121.6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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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股東會之召集】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得依下列方

式為之： 

一、實體股東會。 

二、視訊輔助股東會。 

三、視訊股東會。 

本公司股東會相關籌備作業時

間及資料傳送、備置，依法令

規定辦理。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

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

電子方式為之。 

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

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

（包括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修

正）均應採逐案票決，會議應

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

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

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

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

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

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

者，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

第二條【股東會之召集】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股東會相關籌備作業時

間及資料傳送、備置，依法令

規定辦理。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

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

電子方式為之。 

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

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

（包括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修

正）均應採逐案票決，會議應

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

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

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

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

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

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

者，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

依證券交易所發布之

「○○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參考

範例增訂視訊會議召

開方式。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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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

續開會。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

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

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

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

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

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

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

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

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

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

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

議提出。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

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

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一項為

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

入議案。 

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二條之一第四項各款情形

之一者，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

續開會。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

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

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

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

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

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

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

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

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

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

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

議提出。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

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

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一項為

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

入議案。 

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二條之一第四項各款情形

之一者，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第三條【股東委託出席】 

股東不能親自出席股東會時，

得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

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

席。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

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

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委託書

第三條【股東委託出席】 

股東不能親自出席股東會時，

得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

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

席。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

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

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委託書

配合公司法及本公司

章程規定，得以視訊方

式召開股東 

會，爰依證券交易所發

布之「○○股份有限公

司股東會議事規則」參

考範例增訂視訊會議

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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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

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

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

親自或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

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

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

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

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

準。 

一人同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

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

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百分之

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

不予計算。 

 

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

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

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

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於

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

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

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

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一人同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

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

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百分之

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

不予計算。 

 

第四條【召開地點、時間】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

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

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會

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

或晚於下午三時。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不

受前項召開地點之限制。 

第四條【召開地點、時間】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

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

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會

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

或晚於下午三時。 

 

 

 

依證券交易所發布之

「○○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參考

範例增訂視訊會議相

關事宜。 

第五條【受理股東報到】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

理股東、徵求人、受託代理人

（以下簡稱股東）報到時間、

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

第五條【受理股東報到】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

理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

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依證券交易所發布之

「○○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參考

範例增訂視訊會議相

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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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應依法

令規定時間辦理；報到處應有

明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

辦理之。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

台完成報到的股東，視為親自

出席。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

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

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

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

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

卡以代簽到。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

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

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僅得指

派一人代表出席。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

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時，應於

股東會開會二日前，向本公司

指定之場所或網址登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

將議事手冊、年報及其他相關

資料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

台，並持續揭露至會議結束。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應依法

令規定時間辦理；報到處應有

明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

辦理之。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

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

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

席股東會；屬徵求委託書之徵

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

以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

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

卡以代簽到。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

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

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僅得指

派一人代表出席。 

第五條之一【召開股東會視訊

會議，召集通知應載事項】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

 一、本條新增。 

二、依證券交易所發布

之「○○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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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載明下列

事項： 

一、股東參與視訊會議及行使

權利方法。 

二、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

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

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

礙之處理方式。 

公司股東會議事規

則」參考範例增訂

視訊會議相關事

宜。 

 

第七條【全程錄音、錄影及保

存】 

本公司應自股東會受理報到時

起，將會議過程全程連續不間

斷錄音及錄影，並至少保存一

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

至訴訟終結為止。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

公司應對視訊會議全程連續不

間斷錄音及錄影。並於存續期

間內妥善保存。 

 

第七條【全程錄音、錄影及保

存】 

本公司應自股東會受理報到時

起，將會議過程全程連續不間

斷錄音及錄影，並至少保存一

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

至訴訟終結為止。 

 

依證券交易所發布之

「○○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參考

範例增訂視訊會議相

關事宜。 

 

第九條【股東發言及答覆】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

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 

(或出席證編號) 及戶名，由主

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

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

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

容為準。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

第九條【股東發言及答覆】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

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 

(或出席證編號) 及戶名，由主

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

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

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

容為準。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

依證券交易所發布之

「○○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參考

範例增訂視訊會議相

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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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

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

席應予制止。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

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

次不得超過五分鐘，惟股東發

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

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

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

推由一人發言。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以

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得於主

席宣布開會後 

，至宣布散會前，於股東會視

訊會議平台以文字方式提問，

每一議案提問次數不得超過兩

次，每次以二百字為限，不適

用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 

討論議案時，應依議程排定議

案順序討論，若有違背程序

者，主席應即制止發言。 

除議程所列議案外，股東對原

議案之修正案、替代案或以臨

時動議提出之其他議案，應有

其他股東附議，議程之變更、

散會之動議亦同。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

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

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

席應予制止。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

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

次不得超過五分鐘，惟股東發

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

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

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

推由一人發言。 

 

 

 

 

 

 

 

 

討論議案時，應依議程排定議

案順序討論，若有違背程序

者，主席應即制止發言。 

除議程所列議案外，股東對原

議案之修正案、替代案或以臨

時動議提出之其他議案，應有

其他股東附議，議程之變更、

散會之動議亦同。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

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一條【表決】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

第十一條【表決】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

依證券交易所發布之

「○○股份有限公司



 31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

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不在此

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採行以

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

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

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

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

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

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

權。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

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司，意思

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

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

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後，如欲親自或以視訊方

式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

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

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

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

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

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

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

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

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不在此

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採行以

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

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

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

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

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

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

權。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

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司，意思

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

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

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

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

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

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

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

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

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

股東會議事規則」參考

範例增訂視訊會議相

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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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

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

之。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

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

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

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

庸再行表決。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

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

停止討論，提付表決，並安排

適足之投票時間。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

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於主

席宣布開會後，應透過視訊會

議平台進行各項議案表決及選

舉議案之投票，並應於主席宣

布投票結束前完成，逾時者視

為棄權。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

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後，為一

次性計票，並宣布表決及選舉

結果。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

時，已依第五條規定登記以視

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欲

親自出席實體股東會者，應於

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登記

相同之方式撤銷登記；逾期撤

銷者，僅得以視訊方式出席股

東會。 

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

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

之。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

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

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

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

庸再行表決。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

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

停止討論，提付表決，並安排

適足之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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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未撤銷其意思表示，並以

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者，除臨

時動議外，不得再就原議案行

使表決權或對原議案提出修正

或對原議案之修正行使表決

權。 

第十四條【議事錄之製作與保

存】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

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

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

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

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

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

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

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

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表

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記載

之；選舉董事時，應揭露每位

候選人得票權數。在本公司存

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其

議事錄除依前項規定應記載事

項外，並應記載股東會之開會

起迄時間、會議之召開方式、

主席及紀錄之姓名，及因天

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

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

第十四條【議事錄之製作與保

存】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

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

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

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

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

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

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

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

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表

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記載

之；選舉董事時，應揭露每位

候選人得票權數。在本公司存

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依證券交易所發布之

「○○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參考

範例增訂視訊會議相

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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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參與發生障礙時之處理方式及

處理情形。 

第十七條【斷訊之處理】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主

席應於宣布開會時，另行宣布

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

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四項

所定無須延期或續行集會情事

外，於主席宣布散會前，因天

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

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

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持續達三

十分鐘以上時，應於五日內延

期或續行集會之日期，不適用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

定。 

發生前項應延期或續行會議，

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

股東，不得參與延期或續行會

議。 

依第一項規定應延期或續行會

議，已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

會並完成報到之股東，未參與

延期或續行會議者，其於原股

東會出席之股數、已行使之表

決權及選舉權，應計入延期或

續行會議出席股東之股份總

數、表決權數及選舉權數。 

依第一項規定辧理股東會延期

或續行集會時，對已完成投票

及計票，並宣布表決結果或董

 一、本條新增。 

二、依證券交易所發布

之「○○股份有限

公司股東會議事規

則」參考範例增訂

視訊會議相關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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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事當選名單之議案，無須重行

討論及決議。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

發生第一項無法續行視訊會議

時，如扣除以視訊方式出席股

東會之出席股數後，出席股份

總數仍達股東會開會之法定定

額者，股東會應繼續進行，無

須依第一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

會。 

發生前項應繼續進行會議之情

事，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股

東，其出席股數應計入出席股

東之股份總數，惟就該次股東

會全部議案，視為棄權。 

本公司依第一項規定延期或續

行集會，應依公開發行股票公

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

二十第七項所列規定，依原股

東會日期及各該條規定辦理相

關前置作業。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

委託書規則第十二條後段及第

十三條第三項、公開發行股票

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

之五第二項、第四十四條之十

五、第四十四條之十七第一項

所定期間，本公司應依第一項

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之股東會

日期辦理。 

第十八條【未盡事宜】 第十七條【未盡事宜】 一、條次依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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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本規則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

法、本公司章程及主管機關之命

令或指示規定辦理。 

本規則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

及本公司章程規定辦理。 

二、文字酌予修正。 

第十九條【修正作業】 

(略)  

第十八條【修正作業】 

(略)  

條次依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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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除法令或

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依本

辦法規定辦理之。 

第一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除公司法

或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依

本辦法規定辦理之。 

為期周延，文字酌予

修正。 

第七條 

(刪除) 

第七條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

舉人須在選舉票「被選舉人」

欄填明被選舉人戶名及股東戶

號；如非股東身分者，應填明

被選舉人姓名及身分證統一編

號。惟政府或法人股東為被選

舉人時，選舉票之被選舉人戶

名欄應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

稱，亦得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

稱及其代表人姓名，代表人有

數人時，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

名。 

本公司董事選舉已

採用候選人提名制

度，股東應就董事候

選 人 名 單 中 選 任

之，股東於股東會召

開前即可從候選人

名單知悉各候選人

之姓名、學經歷等資

訊，以股東戶號或身

分證字號為辨明候

選人身分之方式即

無必要，爰刪除本

條。 

第八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

效： 

(一)不用有召集權人製備之選

票。  

(二)以空白之選舉票投入投票

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

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與董事候選

人名單經核對不符者。  

第八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

效： 

(一)不用有召集權人製備之選

票。  

(二)以空白之選舉票投入投票

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

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與董事候選

人名單經核對不符者。  

依實際作業方式，文

字酌予修正。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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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五)除填被選舉人之姓名及分

配選舉權數外，夾寫其他

文字者。 

(五)除填分配選舉權數外，夾

寫其他文字者。 

 

 

 

 

 

 


